
郑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郑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郑州中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政七街省汇中心A座16楼东

联系电话 4008776757 15617752855

产品详情

     郑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注意事项。 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
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需要注意的
事项如下：

1、享受税收优惠

自认定当年起，企业可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其复印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享受税收
优惠。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内，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度
汇算清缴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税款。

2、填报年度报表

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在其资格有效期内应每年5月底前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报送上一年度知识产权、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经营收入等年度发展情况报表；在同一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有效期内，企业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报送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上公告。

3、报告重大变化

高新技术企业发生名称变更或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
等），应在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认定机构报告，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提交《高新技
术企业名称变更申请表》，并将打印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申请表》与相关证明材料报认定机构
，由认定机构负责审核企业是否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条件。企业仅发生名称变更，不涉及重大变化，符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由认定机构在本地区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认定机构重新核发认
定证书，编号与有效期不变，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告。

4、资格认定取消



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一）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

（三）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或累计两年内未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对被取消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由认定机构通知税务机关按《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其自发生上述
行为之日所属年度起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何种原因被取消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当年不得再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5、跨区整体搬迁

跨认定机构管理区域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须向迁入地认定机构提交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及迁入地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完成迁入的相关证明材料。完成整体迁移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继续有效，编号与有效期不变。由迁入地认定机构给企业出具证明材料，并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告。整体迁移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所述情况。

6、加强企业管理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企业需按照《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要求重新参加认定。所以，企业要继续加强研发管理，注意企业知识产权、研究开发
活动、主营业务、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变化，注意高企年报，R&D投入统计
、工商年报、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工业统计的关键数据的一致性，为三年后的重新认定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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